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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温 县 人 民 法 院

温法联 E2021〕 7号

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
(试行 )

各乡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事处 )、 县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 :

现将 《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 (试行 )》 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温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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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的实施意见
(试行 )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,贯彻落实法治政

府建设部署,加强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在工作程序、工作方法和效力确

认等方面的对接、配合,充分发挥行政调解的职能作用,司 法调解的主

导作用,以及调解工作对依法裁判的补充作用,最大限度地为人民群众

提供高效、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,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初始阶段 ,

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结合我县实际,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成立温县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心

在温县人民法院非诉讼服务中心设立温县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中

心,负 责本辖区范围内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。行政争议实质性化

解中心,主要由县法政府与县法院搭建调解平台,涉诉行政机关为调解

主要参与者,各自发挥优势,相 互协同配合,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

化解工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坚持自愿原则。对提起复议及诉至法院的行政争议,在 当事人同意

的前提下,均可以进行登记,并 由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组织涉诉行政机关

和当事人先行调解。

坚持合法原则。在查明事实、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,不 能违

反法律、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,不 能侵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

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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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先行调解、调判结合原则。把调解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方

式,将调解贯穿于行政案件立案、审判和执行的全过程,同 时平衡调解

和判决的关系,坚持有限适度调解,对没有调解可能以及不适宜调解的

案件,尽快依法裁判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(一 )涉诉行政机关

行政争议调解涉诉行政机关根据
“
谁主管、谁负责

”
原则确定。涉

诉行政机关要认真落实行政主管责任,对于法院通知进行调解的事项应

积极配合支持,充分运用调解的方法处理行政争议,着力解决影响社会

稳定的突出矛盾纠纷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的,由法院和政府法制办协商

确定主要职能部门牵头调解。对不愿进行调解或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的

行政争议,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运用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等方式进行解决;

对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,应 当告知司法救济权利和渠道,并

积极主动配合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相关行政案件。

涉诉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职责,把握调解时机和方式,做到能调

尽调,全力化解行政争议。对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矛盾纠纷,应 当告知

当事人救济途径,并通过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主动与其他涉诉行政机关联

系、配合,帮助解决问题;对有可能激化或造成严重后果、影响社会稳

定的纠纷,应 当立即采取必要的缓解或疏导措施。

(二 )人民法院

法院应当强化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,完善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、行

政裁决等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分流对接机制,探索建立诉前和解机制,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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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,加强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及相关平台建设。行

政诉讼法规定可以调解的案件、行政相对人要求和解的案件,或者通过

和解方式处理更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,人民法院可以在立

案前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通过第三方进行调解。开展诉前调解应在

调解平台上进行,并编立相应案号。制定行政争议调解工作台账,指定

工作人员负责行政争议调解案件的数据汇总。要加大与各涉诉行政机关

协调力度,对敏感及群体性行政案件,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调解 ,

切实做好信访维稳与舆情应对工作。对于在沟通对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,

可及时告知县政府办。

建立非诉讼调解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,通过将自动履行情况纳入

诚信评价体系等,引 导当事人自动、即时履行调解协议,及时化解行政

争议。

(三 )司 法局

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应切实发挥协调作用,全力化解行政争

议。可视情委派专人负责行政争议调解事务,或采取预约调解、特邀调

解等方式搭建涉诉行政机关与法院的沟通平台,对行政争议调解工作提

供法律咨询或诉讼指导。建立与法院联络机制,做好行政争议调解信息

共享工作,并定期研究解决行政争议调解工作涉及的问题。指定工作人

员负责对接行政争议调解案件的数据汇总和进度跟进。

四、健全制度

(一 )规范调解决策授权程序

行政机关应结合实际建立行政调解决策机制,一般情况下可由应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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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领导班子专题研究,确定调解方案,形成会议纪要各案。应诉机关

对出庭应诉人员的调解授权内容应具体明确,并 向法院出具载明调解权

限的授权委托书,也可将
“
经应诉机关审查确认

”
约定为调解协议生效

的条件。

(二 )建立调解责任豁免机制

行政争议调解应坚持自愿、合法原则,应诉机关及应诉人员依法开

展行政争议调解工作,受法律保护,非 因滥用职权、徇私等故意行为导

致调解违法或明显不当,原则上不应追究个人法律责任。

(三 )完善调解监督考核机制

将行政机关参与行政诉讼调解及协议履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

重点工作考核范围,形成定期通报制度。同时,做好调解撤诉案件回访

和跟踪工作,关注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,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调解协议

的,依法可视情决定强制执行,对该行政机关负责人处以罚款,将其拒

绝履行情况予以公告,向 监察委员会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

提出司法建议;社会影响恶劣的,可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;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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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县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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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3月 21日 印发


